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包钢稀土 股票代码

6001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 名 张日辉

电 话

0472-2207525 2207799

传 真

0472-2207788

电子信箱

security@reht.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17,251,695,989.82 18,462,926,827.52 -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15,572,746.63 7,820,326,099.17 -2.6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156,309.85 1,002,443,136.30 -93.70

营业收入

2,384,786,612.26 4,831,673,174.53 -5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339,660.11 1,051,069,330.88 -7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252,772,941.96 1,021,007,229.73 -75.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53 14.67

减少

11.1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5 0.434 -73.5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5 0.434 -73.52

2.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341,56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38.92 942,574,146 0 942,574,146

质押

1.01

亿股

嘉鑫有限公司

（

香港

）

境外法

人

9.61 232,773,200 -5,226,8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13,588,601 -226,727 0

未知

包头市钢兴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其他

0.50 12,000,000 0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2 7,687,105 -131,544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夏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 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5,615,034 +386,0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泰柏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 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5,280,139 +1,247,113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上证

18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1 5,070,860 +58,000 0

未知

李国城 其他

0.21 5,019,838 +5,019,838 0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20 4,931,082 +1,402,06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

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

明

报告期末

，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包钢

（

集团

）

公司和嘉鑫有限公司

（

香港

）

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与有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前十大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详

，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不详

。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国内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 稀土行业景气

度总体低迷，下游需求疲软，行业供大于求的状况未发生根本改变，产品价格与去年同期相

比进一步下跌，企业运营经受严峻考验。

面对复杂不利的外部环境，公司以提升发展质量为重点，强化全面预算管理，科学组织

生产，确保公司稳定顺行。 公司大力推进降本增效、对标升级工作，严格控制期间费用支

出，争取运营效益最大化。 公司根据市场形势灵活调整销售策略，大力降低库存，强化稀土

交易所功能，努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公司优化分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合作，有效发挥原材

料、深加工、销售、科研、管理全产业链优势，集团化效应进一步提升。 公司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有序开展氧化矿上山稀土选矿厂搬迁工作，加快实施“三集中”环保改造，不断夯实发

展基础。 公司推动北方稀土大集团组建工作，包钢（集团）公司牵头组建中国北方稀土集

团事项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和国家工信部备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85亿元，同比下降50.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78亿元，同比下降73.52%，在低迷的市场条件下仍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经营业绩。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2,384,786,612.26 4,831,673,174.53 -50.64

营业成本

1,637,400,151.44 3,198,707,492.93 -48.81

销售费用

23,277,426.82 22,209,972.74 4.81

管理费用

370,156,974.40 407,370,330.38 -9.14

财务费用

146,993,108.79 199,870,078.41 -2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156,309.85 1,002,443,136.30 -93.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768,473.30 -94,800,303.88 -32.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5,789,382.38 550,378,409.52 -

研发支出

24,510,137.34 38,912,071.66 -37.01

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结构变化，即

报告期内公司售价和成本较低的镧铈产品销量较多，售价和成本较高的镨钕产品和中重稀

土产品销量较少。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减

少。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同比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建设项目投入减少。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偿还了上年发行的

短期融资劵。

（5）研发支出同比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在钕铁硼材料方面的研发投入较多，而

报告期内投入相对较少。

2.其它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3年1月，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10亿元短期融资券。 报告期内，公司已将上

述融资款项归还。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4年度，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收入64亿元，营业成本46亿元，期间费用13亿元。 报告

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85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37.27%；营业成本16.37亿元，期间费用

5.40亿元，各项指标均在年度计划目标范围内。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

稀土行业

2,286,677,465.75 1,560,463,495.36 31.76 -51.99 -50.20 -2.45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稀土冶炼分离产品

1,456,612,507.92 900,668,837.94 38.17 -62.89 -63.47 0.98

稀土功能材料产品

830,064,957.83 659,794,657.42 20.51 -0.98 -1.28 0.24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结构有所变化，售价和成本较低的镧铈产品销量较多，

售价和成本较高的镨钕产品和中重稀土产品销量较少，导致稀土行业和稀土分离产品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 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国内

2,214,204,112.27 -51.74

国外

153,734,330.06 -33.35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结构有所变化，在稀土冶炼分离产品中，售价和成本较

低的镧铈产品销量较多，售价和成本较高的镨钕产品和中重稀土产品销量较少，导致国内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公司主要出口产品—镧铈类产品同比价格降幅较大，导致国外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与前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详见公司《2013年度报告》

“董事会报告”部分的“核心竞争力分析”内容）。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自有资金出资4000万元，与控股股东包钢（集团）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按持股

比例共同对包钢财务公司增资事宜，增资额为5亿元。 增资完成后，包钢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由5亿元增至10亿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公司占包钢财务公司股权比例仍为8%。 截至本

报告期末，包钢财务公司增资正在履行相关程序，公司本次增资尚未实际出资。

（1）证券投资情况

无。

（2）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无。

（3）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所持对象名

称

初始投资额 持有数量

（

股

）

占被投资公

司权益比例

（

%

）

期末账面

价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包钢财务公

司

40,000,000.00 40,000,000.00 8.00 40,000,000.00 0.00 0.00

长期股

权投资

发起人

投资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委托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的使用延续到报告期内的情况。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

1-6

月

7,364,209,972.86 1,356,640,130.15 2,104,972,100.89 -721,839,902.09 -751,480,714.09

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4.7亿元， 包钢稀土直接持有其55%的股

权，合计持有其62.97%的权益。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类稀土产品的采购、仓储与销售。 报告

期内，来源于该公司的投资收益对包钢稀土净利润的影响达到-10%以上。

报告期内，该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跌，并计提了大额资产减值损失。 但减值损失同比有较大

幅度降低，亏损额同比也有较大幅度减少。

（2）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

1-6

月

817,645,376.28 646,901,129.91 510,024,937.01 -139,732.56 -153,009.83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252万元，包钢稀土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该

公司主营业务为碳酸稀土、单一稀土盐类及氧化物、单一及混合稀土金属、各类铈系列产

品。 报告期内，该公司因环保改造，产量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上升，净利润同

比大幅下降。

（3）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

1-6

月

504,017,832.63 368,448,005.43 238,149,654.11 -1,718,372.97 -2,501,067.92

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1万元，包钢稀土占其注册资本的51%。 该

公司主营业务为稀土产品生产与销售。 报告期内，该公司稀土产品成本下降，净利润同比有

所减亏。

（4）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

1-6

月

882,262,299.13 456,769,032.62 460,992,196.81 10,136,214.72 9,540,499.68

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800万元， 包钢稀土占其注册资本

的36.05%。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稀土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报告期内，该公司稀土产品销售收入

增加，同比扭亏为盈。

（5）包头市京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

1-6

月

364,711,719.55 273,119,209.62 148,157,184.41 9,834,722.73 8,313,843.62

包头市京瑞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万元， 包钢稀土持有其39.65%的权

益。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高纯稀土化合物、特殊物化性能稀土化合物、催化材料、

发光材料用稀土化合物。 报告期内，该公司稀土产品销售毛利率上升，同比扭亏为盈。

（6）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

1-6

月

701,784,389.07 172,932,577.86 156,057,259.83 -21,675,252.06 -17,702,542.38

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82亿元，包钢稀土占其注册资本的49%。该公司

主营业务为稀土矿产品冶炼、分离及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该公司产品价格跌幅较大，净利

润同比下降。

（7）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

1-6

月

334,172,884.58 78,218,652.69 195,085,375.52 4,295,253.86 4,069,773.96

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846万元， 包钢稀土占其注册资本的

48%。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稀土分组、分离产品、稀土金属生产销售。 报告期内，该公司销售收

入增加，期间费用减少，同比扭亏为盈。

（8）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

1-6

月

245,714,365.70 231,446,290.73 56,413,561.56 1,052,015.62 894,213.28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注册资本934.50万美元， 包钢稀土占其注册资本的

60%。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稀土抛光粉、抛光液、抛光膏、稀土及其化合物应用类产

品。 报告期内，该公司毛利率上升，同比扭亏为盈。

（9）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

1-6

月

801,145,784.60 546,488,673.14 252,668,674.09 -8,616,488.88 -8,281,999.99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76亿元，包钢稀土持有其100%的权

益。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磁性材料产品及中间合金的生产、加工、研发、销售。 报告期内，该公

司毛利率降低，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净利润同比下降。

5.重大非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年度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本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孟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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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

15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

知。 本次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4人，实际出席董

事11人。 董事翟文华先生、甘韶球先生，独立董事李保卫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分别书

面授权委托董事杨占峰先生、汪辉文先生，独立董事吴振平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全体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常年法律顾问宋建中律师、王勇律师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孟志泉先生主持，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题：

一、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2011年10月开始正式履行职责，至今年10月任期将届满3年，将于

今年10月完成换届选举。

本次换届，公司第一大股东包钢（集团）公司、第二大股东嘉鑫有限公司（香港）分别向

公司推荐了孟志泉先生、张忠先生、杨占峰先生、翟文华先生、王晔女士、张日辉先生、李金

玲先生7人和汪辉文先生、甘韶球先生2人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提名裴治

武先生、郭晓川先生、钱明星先生、赵增祺先生、徐万春先生5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14

名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14名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见附

件一。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董事会换届工作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14名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应有的能力，不存在《公司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情形；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应有的独立性和工作经验，具备担任独立董事的能力和资格，

符合《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

条件；同意提名14名候选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李忠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董事会根据公司总经理张忠先生提名，

聘任王福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许涛女士为公司总工程师。 王福生先生、许涛女士简

历见附件二。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聘任王福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许

涛女士为公司总工程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

定，提名及聘任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董事会聘任王福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许涛女

士为公司总工程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通过《关于设立技术质量部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公司技术水平提高，统筹公司内部技术研发力量，

进一步夯实公司产品质量提升、降本增效、新产品研发等工作基础，董事会决定公司设立技

术质量部。

技术质量部设立后，公司原生产技术部更名为生产部，专门负责公司生产相关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通过《关于建设稀土生产“三废”综合治理技术改造工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二、五两项议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6日

附件一

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孟志泉，男，1958年11月出生，1982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

师。1982年8月至2002年8月，历任包钢炼钢厂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质量科科长助理、生产科

值班主任、厂长助理兼生产科科长、副厂长、厂长，2002年8月至2004年12月任包钢(集团)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炼钢厂厂长，2004年12月至2009年5月任包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9

年5月至2014年1月任包钢（集团）公司董事，2014年1月至今任包钢（集团）公司党委副书

记。 期间2005年3月至2008年1月兼任内蒙古稀土集团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05年3月至

2010年6月兼任包钢稀土副董事长；2005年3月至2006年4月兼任包钢稀土总经理。2010年6

月至2014年3月兼任包钢股份董事、总经理。现兼任包钢稀土董事长、党委书记，包钢稀土研

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汪辉文，男，1961年12月出生，研究生毕业，高级经济师。 历任Nivalis公司副总经理，河

北国投信托部总经理。 现任嘉鑫有限公司经理，兼任包钢稀土副董事长、方正证券董事。

张 忠，男，1963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1984年8

月参加工作，历任内蒙古冶金厅矿山处干部、冶金生产处干部，内蒙古冶金研究所所长助

理，内蒙古冶金研究院副院长；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项目建设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

指挥，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内蒙古稀奥科镍氢电池极板有限公司、内蒙古稀奥

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包钢稀土党委书记。2011年4月至2014年6

月任包钢（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2014年1月至今任包钢（集团）公司董事。2003年至今任

包钢稀土董事，2008年至今任包钢稀土总经理。 现同时兼任稀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

务副理事长，包头稀土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内蒙古稀奥科

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包头市京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包头科日稀土材料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

公司、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吉利汇磁新材料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

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安徽包钢稀土永磁合金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包钢展昊新

材料有限公司、包钢天彩靖江科技有限公司、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包头天骄清美

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山市天骄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包头昭和稀土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包头瑞鑫稀土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包钢稀土林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鄂博稀土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杨占峰，男，196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包头钢铁学院采矿工程专业本科毕业，中国矿

业大学资源工程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1984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包钢白云铁矿工程

师、安全环保科副科长、主矿车间副主任、主任，生产部部长，包钢白云铁矿总工程师兼副矿

长，2006年至2011年任包钢白云铁矿党委书记兼包钢巴润矿业公司总经理。 现任包钢（集

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包钢稀土董事，包钢稀土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包头瑞鑫稀土金属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头市京瑞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翟文华，男，1961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包钢选矿厂选矿车间

段长、破碎车间副主任、选矿车间主任，选矿厂副厂长。 现任包钢（集团）公司选矿厂厂长，

兼任包钢稀土董事。

王 晔，女，1962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毕业，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1984年7月参加工

作，历任呼和浩特市管理干部学院教师，包钢财务处成本科科员、包钢财务处综合科副科

长、包钢计划财务处内部结算科副科长、包钢财务部结算中心主管、副主任，包钢计划财务

部综合信息处处长、包钢审计部副部长。 现任包钢稀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任包头

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

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宁波包钢展昊新

材料有限公司、包头科日稀土材料有限公司、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信丰县包钢新利

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公司、包头瑞鑫稀土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包

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钢天彩靖江

科技有限公司、包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张日辉，男，1970年10月出生，1992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

师。1992年7月至2000年4月历任包钢选矿厂团委干事、包钢办公厅调研科调研员、包钢办公

厅秘书科秘书、 内蒙古稀土集团公司综合办公室负责人；2000年4月至2008年1月任内蒙古

稀土集团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04年3月至今任包钢稀土董事会秘书，2008年3月

至今兼任包钢稀土副总经理，2014年4月至今兼任包钢稀土董事。现同时兼任内蒙古上市公

司协会副秘书长，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包头瑞鑫稀土金

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李金玲，男，196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1990年7月参加工

作，历任包钢设计院概算科专业组长，包钢稀土证券部干部、办公室副主任，内蒙古稀奥科

镍氢动力电池项目建设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副总指挥，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4年3月至今任包钢稀土副总经理，期间2005年3月至2008年4月兼任

包钢稀土冶炼厂副厂长兼党总支书记、厂长兼党总支书记。 现兼任包钢天彩靖江科技有限

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董事。

甘韶球，男，1965年1月出生，法学硕士。 历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干事，中国石油化工管理

干部学院讲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科员，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投资银行部副总经

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公司北京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现任嘉鑫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

副总经理，兼任包钢稀土董事。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裴治武，男，1955年7月出生，理学硕士，研究员。 1973年至1978年在吉林省辉南县楼街

公社下乡；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无机化学专业，1985年1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

学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实习

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兼任包钢稀土独立董事。

郭晓川，男，1966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7月毕业于复旦

大学管理科学系，获学士学位，1994年1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获硕士学位，1997

年1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获博士学位。 1988年至今在内蒙古大学从事管理学教

授、研究工作。 现任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包钢稀土独立董事。

钱明星，男，1963年4月出生，博士，教授，1983年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

于北京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8月开始在北京大

学法律系工作，1988年8月晋升讲师，1993年8月晋升副教授，1999年晋升教授。 现为北京大

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学。 现兼职中国法学会民法学会常务理

事、北京市民商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州海鸥卫浴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已在全国重点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专著2部。其中《物权法

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为中国大陆第一部物权法著作，1996年获北京市第

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于近年参加了国家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等多项重

大立法活动。

赵增祺，男，1955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包头稀土研究

院火法室团支部书记，包头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燕山大学材料工程系讲师、党支部委员，

包头稀土研究院物理室副主任，包头稀土研究院功能材料室主任，包头稀土研究院希苑稀

土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包头稀土研究院副院长。2006年至2011年4月任包头稀

土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2011年4月至2012年12月任包钢 （集团） 公司副总工程师，

2008年9月至2011年10月曾任包钢稀土董事。

徐万春，男，196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审计师，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

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1984年7月至1989年9月在呼和浩特市审计局工作；1989年10月至

1995年9月在呼和浩特审计事务所工作， 任副所长；1995年10月至1996年12月任清水河县

暖泉乡扶贫工作队队长、 党委副书记；1997年1月至今在内蒙古普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内蒙古普正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普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董

事长、管委会主任。

附件二

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王福生，男，1963年6月出生，1986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1986年7月至1988年1月任包钢农副处助理工程师，1988年1月至1988年12月任包钢原料处

助理工程师，1989年1月至1993年3月在包钢经理办从事秘书工作，1993年3月至1999年4月

任包钢原料处原料科科长，1999年4月至2001年12月任包钢材料公司副经理，2002年1月至

2005年3月任包钢物资公司副经理，2005年3月至2008年5月任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

司棒材厂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2008年5月至2014年8月任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特

钢分公司经理。

许涛，女， 1963年8月出生，1984年7月参加工作，九三学社成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

程师。 1980年9月至1984年7月，内蒙古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1984年7月至1985年8月，在内

蒙古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第一中学任教，1985年9月至1988年6月， 内蒙古大学化学系分析

化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1988年7月至2006年6月，历任包钢稀土研究院理化检测中心助理工

程师、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理化检测中心副主任、主任。2006年6月至2014年8月任包钢稀

土研究院副院长，兼任稀土冶金及功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6年

起，兼任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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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14年8月

15日以书面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志坚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一、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2011年10月开始正式履行职责，至今年10月任期将届满3年。按照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监事会须于今年10月前通过股东大会正式完成换

届。

公司监事会根据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公司的推荐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张志坚

先生、白宝生先生、张庆峰先生、胡治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经股

东大会选举后，与公司职工监事候选人赵治华先生、黄立东先生、郝玉峰先生共同组成第六

届监事会。

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职工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关于建设稀土生产“三废”综合治理技术改造工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在编制、审议《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期间，遵守了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监管规定，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

经营管理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2014年半年

度报告及摘要》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8月26日

附件：

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职工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一、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张志坚，男，196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毕业，高级政工师，经济师。1977�年1�月

参加工作，曾在解放军51054部队服役，任班长。 历任包头市统计局干部，包钢四中语文教

师，包钢党委组织部干部管理科干事、副科长、科长，包钢组织部（人事处）干部管理科科

长，深圳市包深公司党总支书记兼副总经理，深圳市包深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 2008年

至今任包钢稀土监事会主席；2012年12月至2014年1月兼任包钢稀土党委书记；2014年1月

至今兼任包钢稀土党委常务副书记。 现同时兼任包头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包头华

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包

头瑞鑫稀土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白宝生，男，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91�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包钢（集团）公司稀土一厂技术员、车间副主任、技改办副主任、生产科副科长、销售科

长，包钢稀土销售部部长，包钢稀土资源管理部部长。 2008年至今任包钢稀土监事，证券部

部长。 现兼任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

统有限公司监事。

张庆峰，男，1972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毕业，高级政工师。 1992年7月参加

工作，曾在包钢焦化厂实习，历任包钢团委组织部干事，包钢党委组织部（人事处、人事部）

干部管理科（处）干事、业务主办、业务主管，教育培训处副处长，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兼综合部部长。 2014年8月任包钢稀土组织（人事）部部长。

胡治海，男，1966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毕业，政工师。 1983年10月参加工作，曾在

北空混成五旅部队服役。 历任包钢线材厂工人，包钢稀土三厂财务科科员，包钢稀土三厂纪

委纪检员、副科级纪检员、纪委副书记，包钢稀土机关党支部书记，包钢稀土第一届至第三

届监事会监事，包钢稀土审计部副部长兼5S办主任。2012年9月至今任包钢稀土审计部部长

兼机关工委第一党支部书记。

二、职工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赵治华，男，196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1991�年参加工作，

历任包钢（集团）公司稀土三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团委负责人，稀土三厂天骄分厂副厂

长，稀土三厂五车间副主任、开发部副部长，包钢稀土冶炼厂一车间副主任，冶炼厂技术科

副科长兼包钢稀土技术中心副主任，包钢稀土冶炼厂总工程师、行政负责人兼总工程师。 现

任包钢稀土职工监事，冶炼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主持行政工作）。

黄立东，男，196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毕业，高级政工师、经济师。1987�年

5�月参加工作，历任包钢稀土三厂团委副书记，包钢稀土冶炼厂五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包钢

稀土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现任包钢稀土职工监事、工会副主席。

郝玉峰，男，1966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毕业，政工师。1987�年5�月参加工作，历任

包钢稀土三厂行政科副科长，稀土高科工会副主席，上海鄂博稀土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包钢稀土稀选厂党总支书记，包钢稀土稀选厂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现任包钢稀土职工

监事、白云博宇分公司党总支书记兼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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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稀土生产“三废”综合治理技术改造工程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估算为79397.12万元，其中建设投资77402.30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1994.82万元。

一、投资概述

为加快建设绿色企业步伐，深入推进公司环保工作，实现公司冶炼厂、包头华美稀土高

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 ）冶炼分离过程中污染物排放最小化、生产废水零排放

的目标，公司拟对冶炼厂、华美公司的生产系统进行环境综合治理。

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托编制的《包钢稀土公司稀土生产“三废” 综合治理技

术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显示，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79397.12万元，其中建设投资77402.3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994.82万元。

本项目已经包头市稀土开发区经信委备案，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项目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

本项目在包钢稀土冶炼厂和华美公司原址进行改造。

（二）主要建设内容

1、华美公司

（1）稀土精矿焙烧尾气净化处理系统改造；

（2）酸回收系统改造；

（3）新建氟酸深加工系统；

（4）焙烧生产线过滤设备升级改造，水浸渣减重化改造；

（5）新建硫酸铵废水预处理系统；

（6）新建碳沉、皂化废水澄清过滤系统；

（7）能源系统改造；

（8）新建原辅材料区；

（9）新建放射性废渣处理系统；

（10）配套公辅设施建设。

2、冶炼厂

（1）前处理改造；

（2）萃取生产线改造；

（3）后处理改造；

（4）灼烧生产线改造；

（5）新建生产废水预处理系统；

（6）酸溶除杂生产线改造；

（7）锅炉系统改造；

（8）清洁能源系统改造；

（9）数字工厂建设；

（10）生活辅助设施改造；

（11）配套公辅设施建设；

（12）电力增容。

3、稀选厂

（1）新建硫酸铵废水处理系统；

（2）新建碳沉、皂化废水处理系统；

（3）新建管网输送系统。

（三）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

三、项目建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项目实施后，包钢稀土将不再外排生产废水，实现稀土冶炼分离生产废水全部循环使

用、废气达标排放、废渣减重化依法存放和副产品的外销。 该项目是包钢稀土全面解决环保

问题、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项目，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四、备查文件

1、包钢稀土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稀土生产“三废”综合治理技术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6日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保利地产 股票代码

6000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海

电话

020-89898833

传真

020-89898666-8831

电子信箱

stock@polycn.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352,130,270,540.94 313,939,854,320.52 1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533,215,823.48 51,762,869,363.42 3.4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80,261,825.78 -4,079,994,887.0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3,999,315,792.09 30,544,236,682.65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2,256,970.81 3,406,836,148.60 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684,944,225.70 3,389,238,918.17 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21 7.80

减少

0.5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6 0.32 12.1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6 0.32 12.19

2.2�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7,624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14 4,511,874,673 0

0

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7 221,347,500 0 0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97 211,247,523 0

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4 121,680,000 0

0

朱前记 境内自然人

0.80 85,608,701 0

0

张克强 境内自然人

0.69 73,870,500 0

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58 61,894,469 0

0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60,328,718 0

0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6 59,777,497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0.54 58,108,193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第三大股东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本公司第六大股东张克强持有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

；

未知

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市场形势回顾与展望

2014年1-6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8365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6.0%； 商品房销售额

31133亿元，同比下降6.7%。 6月份，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10923元/平方米，环比

下跌0.5个百分点，百城价格指数已是5月以来第二个月出现环比下跌。

2014年1-6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合计5.89万亿，同比增长3%，同比增速创下历史新

低。 其中，银行贷款同比增速降至12.10%，仅占资金来源合计的16.68%，为连续第5个月下

降；定金及预收款为主的其他资金同比增速降至-7.2%，较去年同期50.3%的同比增速大幅

降低；另一方面，企业自筹资金比例持续上升，自筹资金同比增长10.1%，占资金来源合计的

比重提升2.62个百分点至40.42%。

2014年1-6月，全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8.0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6.4%，2014年以来连

续5个月新开工同比负增长，其中2月份新开工同比增速为-27.4%，创历史新低。 上半年，房

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48亿平方米，同比下降5.8%；土地成交价款4031亿元，同比增

长9.0%。 在开工和土地购置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上半年房地产行业开发投资累计额4.2万亿

元，同比增长14.1%，创下2009年9月以来的新低。

从上半年行业运行数据看， 市场在经历了2013年的大幅增长后步入了明显的调整期，

在市场流动性紧缩和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市场观望情绪增强，成交面积和金额双

双下滑，行业资金趋紧，企业新开工和拿地意愿降低，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 但从绝对值来

看，市场整体规模仍处于行业历史次高水平。

展望下半年，政府“保增长” 的底线思维明确，微刺激措施频出将带动宏观经济增速企

稳，各地政府纷纷松绑限购、限价政策，楼市行政干预手段逐步退出。 同时央行、银监会等部

门明确表态支持首套房贷款，商品房按揭贷款在贷款利率、获取难度、放款周期方面将逐步

迎来改善机会。 公司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但城镇化仍然是宏观经济发展的最大

推动力，未来城镇化速度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支持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未发生改

变。 行业将在上述刺激政策的支持下逐步完成调整，市场也将随着宏观经济的企稳回升和

流动性的改善重新回到平稳发展阶段。

3.2�经营业绩回顾

1、销售情况

整体销售优于行业，市场占有率保持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签约金额651.39亿元，同

比增长2.35%，实现签约面积501.2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0.82%，其中，公司6月份单月实现

签约金额165.21亿元，创下单月签约销售新高。 在认购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认购金

额683亿元，同比增长8.8%，实现认购面积560万平方米，与去年基本持平。报告期内，公司市

场占有率达2.09%，较2013年提升0.55个百分点。

坚持“3+2+X”城市群战略，重点区域销售表现优异。 珠三角作为公司的大本营，上半

年累计实现签约金额215亿元。 其中，广东公司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连续两年实现半年销售

业绩过百亿；华南作为公司去年重点布局的区域，上半年销售业绩也接近百亿规模。 上海、

成都等区域紧随其后，半年销售业绩突破50亿元。 北京、武汉、江苏等区域半年销售业绩突

破30亿元，公司区域规模效应凸显。

坚持普通住宅为主的产品定位，满足刚需人群住房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产品中，

住宅产品占比逾八成，住宅产品中144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宅套数占比为91.9%，准确的市

场定位确保了公司销售业绩的稳定增长。

2、投资开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审慎拓展的原则，充分发挥旧城改造的经验优势，坚持聚焦一二线

城市、供需关系良好的三线城市，合理补充货量，保障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共新

增项目19个，新增容积率面积602万平方米，权益比例约为68%，平均楼面单价3590元/平方

米。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在建拟建项目222个，规划总建筑面积11503万平方米；待开发

面积4947万平方米，一二线城市占比约为78%；在建拟建项目总可售容积率面积8500万平

方米，待售面积约为5010万平方米。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工面积941万平方米，竣工面积430

万平方米，在建面积4143万平方米。

3、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9.99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22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1.31%和12.19%。 其中，公司房地产结算收入323.36亿元，同比增长11.07%。

毛利率水平略有回升。 报告期内，公司结算毛利率为33.78%，其中房地产结算毛利率为

32.27%，分别同比增长1.20和1.36个百分点。

融资渠道多元化，成本优势凸显。 公司进一步完善融资渠道，4月份在香港再次成功发

行5亿美元高级债券，票面利率5.25%，进一步降低公司的综合融资成本。 同时公司发挥央企

融资优势，实现新增金融机构贷款378亿元，净增金融机构贷款217亿元。在行业信贷偏紧的

大环境下，公司净增贷款较去年同期增加123亿元。 报告期末，公司有息负债总额为1238亿

元，有息负债平均成本为基准上浮7.84%。

资产结构相对合理。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521.30亿元，净资产719.91亿元，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35.33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9.56%；期末预收账款1236.68亿元，扣除

预收账款后，公司其他负债占总资产比重仅为44.44%。

4、公司2014年上半年房地产项目汇总表（详见半年报全文）

5、房地产出租情况表（详见半年报全文）

3.3�公司的优势与挑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行业龙头企业，具备一定的规模优势，并在战略定

位、成本控制、标准化生产、执行力方面具备突出的竞争优势。 一二线中心城市为主的区域

布局和中小户型普通住宅的产品定位，迎合了刚需人群的居住需求，使得公司在市场波动

中拥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而丰富且优质的土地储备和强大的融资能力也使得公司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占据资源优势。 公司有能力把握市场机会，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对投资的依赖将

逐步减少，货币供应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渐回归理性水平，由此带来行业发展速度和盈

利能力的下降将在未来逐步显现。 另一方面，新型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迅速崛起，公司如何适

应市场变化，确立新型产业发展方向，发掘新的盈利增长点将是未来发展中面临的重要挑

战。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26家，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3家，具体情况详

见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的财务报表附注。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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